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 
 

济院字〔2016〕17 号 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 
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及时防范、妥善处理、有效化解、规范处置各类突发事件，

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，构建我校预防各种突发事件的长效管理机

制，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，现将《济宁学院突发事件应急

预案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 济宁学院 

2016 年 5 月 18 日 

 

 

 



济宁学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
 

为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，提高快速

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对法》《教育部

教育系统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

案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预案适用于济宁学院发生的社会安全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

生、自然灾害、网络与信息安全、考试安全等方面影响学校安全

稳定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以人为本，生命至上；居安思危，预防为主；统一领导，分

级负责；快速反应，协同应对；区分性质，依法处置；加强保障，

重在建设。 

三、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

（一）济宁学院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及职责 

组  长：党、政主要负责人 

副组长：领导班子其他成员  

成  员：各部门主要负责人、各系（院）党总支（党委）书

记、各直属党支部书记、附属单位主要负责人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安全保卫处，主任由安全

保卫处处长担任。 

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负责总协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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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岗位变动后，接任干部自然成为领导小组成员，不再另

行通知。 

工作职责：在省委高校工委、省教育厅统一领导下，全面负

责处置学校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行动，在预测将要发生和已

经发生突发事件时，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并开展应对突发事

件的组织指挥；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和校外相关单位的沟通和联

系，争取政策、技术及其他方面的支持；根据需要召开干部、教

师和学生会议，通报情况，宣传政策，统一思想；重大问题及时

向省委高校工委、省教育厅请示报告；部署和总结学校年度突发

性事件应对工作。 

（二）济宁学院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处置工作组及职责 

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和发生过程，学校成立各类突发事件处

置工作组(以下简称工作组)，组长由相应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。

工作组主要职责:制定本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；负责处置本组突

发事件；加强应急机制的建设。 

1.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。主要包括：校园内外涉及师生 (含

外籍师生) 和社会人员（包括学生家长）的各种非法集会、游行、

示威、请愿以及集体罢餐、罢课、罢教、上访、聚众闹事等群体

事件；发生在校园内的打、砸、抢、烧事件；学生群体殴斗事件；

校园内发生的交通事故、严重暴力伤害、群殴等导致师生伤亡的

治安、刑事案件；针对师生的各种非法传教活动、政治性活动、

渗透破坏活动；针对师生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；师生非正常死亡、

失踪等可能引发校园和社会稳定的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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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安全保卫处。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、后勤

处等部门为成员单位。 

2.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。主要包括：校园建筑物倒塌、火灾、

拥挤踩踏等事故；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后勤供水、电、气、油

等事故；学校实验室等发生的重大实验事故；危险化学品泄露、

爆炸、燃烧、辐射等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；学校组织师生外出实

习、参观、考察等活动发生的安全事故；校园内大型活动安全事

故；校园周边发生的影响学校安全与稳定的突发事故。 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安全保卫处。教务处、实验教学管理中心、

学生工作处、后勤处等为成员单位。 

3.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。主要包括：突发的群体性食物中毒、

传染病疫情、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；因预防接种或预防性服药造

成的群体性不良反应；因校内外环境污染造成的学校人员急性中

毒事件；食品安全、饮用水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师生健康和生

命安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 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后勤处。学生工作处、安全保卫处等为成

员单位。 

4.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。主要包括：气象、洪水、地质、地

震灾害以及由自然灾害诱发的对学校教学生活秩序造成影响的

各种次生灾害等。 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后勤处。学生工作处、安全保卫处等为成

员单位。 

5.网络与信息安全类突发事件。主要包括：利用校园网络发

 - 4 - 



送有害信息，进行反动、恐怖、色情、迷信等宣传活动;窃取学

校保密信息，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;各种破坏校园网络与信

息安全的事件等。 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。信息管理中心等为成员单

位。 

6.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。主要包括：国家和学校统一考试中，

在命题管理、试卷印刷、运送、保管等环节出现的泄密事件；考

试开始前发生危及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安全、试卷运输延误或损

毁等影响考试秩序的事件；考试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群体性舞弊事

件；评卷过程中发生的答卷丢失或损坏、考试成绩电子数据损毁

事件；在考试实施和评卷组织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违规事件以及由

此引发的不稳定事件。 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7.影响学校安全与稳定的其他事件。上述突发事件往往相互

交叉和关联，某类突发事件可能和其他类别的事件同时发生，或

引发次生、衍生事件。对此，应当具体分析，统筹应对。 

工作组办公室由学校领导小组依据具体情况决定。 

四、应急处置程序 

（一）最先发现突发事件的单位和个人应先向安全保卫处、

后勤处和其他认为有必要报告的校内部门报告，各职能部门接到

报告后应立即向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； 

（二）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报告后，应立即通报相关工作组

组长，同时向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汇报情况。各工作组应立即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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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案开展工作，进一步核实情况，并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

信息。事件情况发生变化后，应及时续报； 

（三）各工作组要根据突发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具体情况，加

强同地方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(单位)的联系和沟通，共同做好处

置工作； 

（四）各工作组应及时将处置信息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，领

导小组办公室可依据具体情况安排有关部门对口上报； 

（五）党委宣传部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和要求做好信息发

布工作，其他任何单位和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任何相关信

息。 

五、应急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突发事件发生后，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要立即深入第

一线，掌握情况，开展工作，控制局面，形成系统联动，群防群

控的处置工作格局。 

    （二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，各工作组要狠抓落实，细

化措施，落实人员，明确责任，把工作和要求落到实处，各相关

部门单位应相互支持、相互配合，确保高效运转，取得实效。 

    （三）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，要坚持从保护师生生命和财产

安全的角度出发，按照“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可散不可聚，可

顺不可激，可分不可结”的工作原则，及时化解矛盾，防止事态

扩大。 

    （四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完成后，校内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研

究影响学校稳定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做好舆情分析，及时把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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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思想动态，加强教育引导。防止个性问题向共性问题转化，局

部问题向全局问题转化，经济问题向政治问题转化，非对抗性矛

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。 

    （五）相关部门要全力做好应对学校各类突发事件的人力、

物力和财力方面的储备工作，保障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人力、

设备、物资和经费供应。 

六、责任和奖惩 

    （一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

制。 

（二）对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

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（三）对因迟报、谎报、瞒报和漏报突发事件重要情况或者

在应急处置工作中有其他失职、渎职行为的，依法对有关责任人

给予党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,移交司法机关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 

七、初等教育学院和学前教育学院依据本预案制定相应的应

急处置预案。 

八、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济宁学院紧急处置突发

事件预案》（济院政字〔2008〕3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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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8 日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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